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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改进和完善报请国务院审批或核准的投资项目管理办法 

（国家发展改革委 2005 年 7 月 14 日发布 发改投资

[2005]76 号） 

一、对于《国家发展改革委核报国务院核准或审批的固定资

产投资项目目录(试行)》(发改投资［2004］1927 号文附件，以

下简称《目录》)内符合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批准的行业和专项发展

建设规划以及产业政策要求，有关方面意见一致的项目，由国家

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审批或核准，报国务院备案。报国务院

备案时应附上国土资源部、环保总局、行业主管部门、其他有关

部门、省级人民政府或其投资主管部门、银行等相关单位的意见

和咨询机构的评估论证意见，以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该项目符

合发展建设规划和产业政策等情况的说明。 

二、对于《目录》内属于下列情况之一的项目，由国家发展

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提出审批或核准的初步意见，报请国务院审

批或核准： 

(一)发展建设规划以外的项目； 

(二)产业政策限制发展的项目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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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符合第一条规定的条件，但性质特殊、影响重大的项目； 

(四)有关方面意见不尽一致，但从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考虑

仍有必要建设的项目； 

(五)国务院明确要求报送国务院审批或核准的项目。 

三、关于城市快速轨道交通规划及项目的审批或核准，分两

类情况进行处理：一是对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等财力较强、

有城市快速轨道交通项目建设和运营管理经验的城市，其城市快

速轨道交通规划及项目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批或核准，报国务院

备案；二是对其他城市，其城市快速轨道交通规划由国家发展改

革委核报国务院审批，具体项目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批或核准，

报国务院备案。 

四、对于《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》发布之前已经

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项目建议书的项目，原则上按上述规定

办理，即对于《目录》内可行性研究报告或项目申请报告符合发

展建设规划和产业政策的要求、有关方面意见一致的项目，以及

《目录》外的项目，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批或核准后报国务院备

案；对于《目录》内不符合上述条件或在可行性研究阶段对原方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437


